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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台灣採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作為主要土地使用的管制方式，但僵硬的管

制制度下忽略了都市政治與社會經濟環境變動的特性，因而無法對都市發展的時

程、成本及區位提出有效的管制原則與方法。而未來國土規劃主要是以成長管理

的理念為主要規劃上技術性工具，應更有遠見，藉由美國近半世紀成長管理之經

驗作為實施上之借鏡，並因地制宜引用其成功之經驗。 

然而台灣與外國有不同的人文與地理環境條件，因此，所產生之都市問題的

原因也不盡相同，所要學習的不只是成長管理上的方法，更要學習的是美國政府

在面對都市發展的成長管理策略與模式。目前台灣投注太多力量在管理土地使用

計畫層面，卻缺乏構思整個國土、都市的發展策略的研擬與模式的應用，未來宜

著重管制與策略的平衡，並試著去利用更多樣性與因地制宜的成長管理策略，建

構出適合於台灣使用的成長管理模式。經由本研究後，針對台灣國土規劃成長管

理提出目標層面、策略層面、工具層面，提出之結論： 

一、目標層面 

（一）建立成長管理系統機制並賦予其法律地位 

建立國土規劃成長管理系統之機制，並於相關的法律中賦予其法律上

之權力。 

（二）確立各層級政府在成長管理上的責任 

明確規範各層級政府的責任，透過各層級政府間相互配合，以利成長

管理之推動與實施。 

 

二、策略層面 

（一）給予適當人力、資料、技術與資金上的支援 

有效的成長管理需有適當的行政資源，須建立一套完整之行政資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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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給予人力、資料、技術與資金上的支援。 

（二）強化成長管理策略同時性與一致性 

強化成長管理中的同時性與一致性，宜著重於都市發展上公共設施同

時性與各層級計畫間的一致性，藉由相關成長管理方法的使用，才可避免

錯誤規劃下的投資建設及減輕政府財政上的負擔。 

（三）建立跨政府的協調機制 

都市各項發展建設或政策亦會跨區域或縣市，宜建立跨政府部門的協

調機制與作法，使成長管理可以有效之推行。  

（四）加強民眾參與以及健全民眾參與機制 

應開放進行民眾參與的管道，依照地區民眾對於地區公共建設經費所

需，收取合理的建設經費，回饋金的收取並非要抑制成長，作為吸引與引

導開發的手段。 

 

三、工具層面 

（一）因地制宜的多樣性的成長管理工具 

採取更多樣的管制措施，借鏡美國成長管理措施，配合國情與都市型

態擬定適宜各地方的成長管理方法，以符合因地制宜之原則。 

（二）確實執行監測系統機制的執行 

各項成長管理的監測工具資料庫應加以整合如地理資訊系統、衛星圖

象、追蹤發展之工具研發，以確實掌握開發情況。 

（三）不斷檢討與修正成長管理工具 

由美國成長管理之經驗可發現，成長管理是會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有適

合時宜的改進，未來實施成長管理機制，也需要定期的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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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經過上述各章節的分析後，針對台灣國土規劃成長管理之目標層面、策略層

面、工具層面，提出以下建議： 

一、目標層面 

（一）確立國土規劃成長管理之目標 

依據美國經驗，台灣宜明確訂定國土規劃成長管理之目標，以作為國

土規劃實施之依據。 

（二）賦予縣市政府更多規劃的權力 

明確訂定各級政府在成長管理之職責，並賦予規劃之權力，建議中央

政府在成長管理上，應扮演上位指導的角色，各直轄市、縣(市)則為成長

管理實施的主體。 

（三）建立成長管理財源籌措機制 

成長管理能付諸實行最後關鍵仍為財源，應配合我國財政系統建立成

長管理財源籌措之機制。 

 

二、策略層面 

（一）制訂成長管理相關增修條文於法律中 

台灣之成長管理目前尚無法定地位，應於相關法律條文中增加成長管

理之法源依據，未來除了國土計畫法，應於都市計畫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

中賦予成長管理之法定權力，使其於實施時於法有據。 

（二）成長管理的策略應因地制宜 

因應全國各地方現在發展情況與未來之發展願景，成長管理的策略與

其技術工具，應因地制宜，並具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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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具層面 

（一）研析成長管理相關之技術工具 

台灣引用美國成長管理之技術工具，並非完整之規劃工具，應把引用

發展背景、實施作法與相關配套措施一併納入研究，並且因地制宜加以修

正，以符合台灣地區之規劃特性。 

（二）健全國土發展數據資料庫 

由美國之經驗可看出，成長管理實施之成功有賴於詳細之數據資料

庫，未來國內應建立完整詳細數據之資料庫，以供各項相關研究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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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由於時間及資料蒐集分析上之限制，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尚有諸多疏漏，及

無法克服之處，基於研究成果與心得作適當之檢討，並對未來後續研究提出下列

建議： 

一、加強美國成長管理工具應用於台灣之可行性研究 

台灣對於「成長管理」理念的認知仍不夠成熟，台灣地區相關法令、相關策

略與都市計畫工具等，並不符合成長管理之全部內涵，僅具有部分之精神，未來

宜因地制宜對於美國各項成長管理工具運用於台灣之可行性加強研究。 

 

二、本研究案例分析僅針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後續研究宜更全面考量美國各州實

施經驗 

礙於研究時間限制與資料蒐集困難，本研究案例僅對佛羅里達州進行分析，

未來宜對美國其他各州更深入之探討，以瞭解美國各州實施成長管理之經驗，作

為台灣實施成長管理之基礎。 

 

 


